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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政策性搬迁过程中会涉及搬迁所得、搬迁损失以及

重置资产折旧、摊销等经济业务，这些经济业务如何处理，会

计与税务处理如何进行协调，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分别颁

布了《关于企业收到政府拨给的搬迁补偿款有关财务处理问

题的通知》（财企［2005］123号）、《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或处置
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118号）
等文件。在这些文件的执行过程中，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很

多分歧，认识上存在一些差异。国家税务总局于2012年8月10
日发布了《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2年第40号），对一些存在疑问的地方进行了明确，同
时规定国税函［2009］118号文件废止。

一、政策性搬迁界定

国税函［2009］118号文件对“政策性搬迁”的范围只是做
了简单的描述，即因政府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性原

因，企业需要整体搬迁（包括部分搬迁或部分拆除）。由于文件

描述的笼统性，实践中容易造成企业和税务机关的理解分歧。

对此，40号公告进行了更明确、更细致的规定。
40号公告规定“企业政策性搬迁，是指由于社会公共利益

的需要，在政府主导下企业进行整体搬迁或部分搬迁”，并且

采用列举法规定，属于“国防和外交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

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需要”等六个方面的才属于

政策性搬迁，否则就属于“自行搬迁或商业性搬迁”，不适用本

公告的规定。

二、政策性搬迁所得

政策性搬迁所得是指企业的搬迁收入，扣除搬迁支出后

的余额。其中，企业的搬迁收入，是指企业在搬迁过程中从本

企业以外（包括政府或其他单位）取得的搬迁补偿收入，以及

本企业搬迁资产处置收入等，但是不包括处置存货的收入（按

照40号公告的规定，存货的处置收入按照正常经营活动取得
的收入进行所得税处理）。企业的搬迁支出，包括搬迁费用支

出以及由于搬迁所发生的企业资产处置支出等；因为搬迁而

报废的资产，如无处置价值，其净值作为搬迁支出处理。

1. 会计处理规定。关于政策性搬迁过程中的收入与支
出，我国会计制度有明确的规定。《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
（财会［2009］8号）中规定，“企业因城镇整体规划、库区建设、
棚户区改选、深陷区治理等公共利益进行搬迁，收到政府从财

政预算直接拨付的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其

中，属于对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

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

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并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企业取得的搬迁补

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应当作为资本

公积处理。企业收到除上述之外的搬迁补偿款，应当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等会计准则进行处理”。

2. 税务处理规定。40号公告第十五条规定，“企业在搬迁
期间发生的搬迁收入和搬迁支出，可以暂不计入当期应纳税

所得额，而在完成搬迁的年度，对搬迁收入和支出进行汇总清

算”；同时明确，“企业应在搬迁完成年度，将搬迁所得计入当

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纳税”。所谓搬迁完成年度是指从

搬迁开始，5年内（包括搬迁当年度）任何一年完成搬迁，或者
搬迁时间满5年（包括搬迁当年度）的年度。也就是说，搬迁时
间如果在5年以上的，那应该在第5年将搬迁所得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计算缴纳所得税。

3. 差异及协调。对于企业取得的搬迁收入，按照财会
［2009］8号文件的规定，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而对于搬迁
补偿款的节余，企业作为调增资本公积处理。

税法对搬迁所得做了递延处理，40号公告规定，应该将搬
迁收入扣除搬迁支出的所得，在搬迁完成年度计入企业的应

纳税所得额。

例1：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由于政府进行公路建设进行整
体搬迁，2012年12月开始搬迁，同时从政府取得搬迁补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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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政策性搬迁过程中会涉及搬迁所得、搬迁损失以及重置资产折旧、摊销等经济业务，对这些经济业务的处

理，会计与税收政策规定存在一定的差异，企业在实践中也有不同的认识。企业应该对涉税经济业务进行界定，对相关政策

进行研究，从而做出正确的财税处理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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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000万元（其中用于补偿固定资产损失等8 000万元，用于
补偿土地4 000万元，用于搬迁费用等3 000万元），核销固定
资产原始价值15 000万元，累计折旧9 000万元；核销土地使
用权，原始价值5 000万元，累计摊销3 000万元。2013年重新购
置土地4 000万元，重新购置固定资产8 000万元，共计支付搬
迁费用等300万元，整个搬迁在年底完成。

1. 会计处理。
（1）2012年12月取得搬迁收入时，借：银行存款15 000；

贷：专项应付款15 000。
（2）2012年进行资产核销，借：固定资产清理6 000，累计

折旧9 000；贷：固定资产15 000。借：累计摊销3 000，营业外支
出2 000；贷：无形资产5 000。借：专项应付款8 000；贷：递延收
益8 000。

同时，由于该损失已经发生，应该用“递延收益”进行补

偿。借：递延收益8 000；贷：固定资产清理6 000，营业外支出
2 000。
（3）2013年购置资产及发生搬迁费用，借：固定资产8 000，

无形资产4 000；贷：银行存款12 000。
由于资产是用政府补助购买的，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应记入“递延收益”科目，损失已经冲减8 000万元，所
以，应计4 000万元（其中2 000万元与固定资产相关，2 000万
元与无形资产相关）。借：专项应付款 7 000；贷：银行存款
300，递延收益4 000，资本公积2 700。

注：“递延收益”科目余额为4 000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

在资产的使用寿命内进行分摊，计入当期损益。

2援 税务处理。40号公告规定，搬迁所得在搬迁完成年度
计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在收到款项和发生支出过程中暂

时不予考虑。由于企业在搬迁过程中没有涉及损益问题，所

以，也不存在纳税调整的问题，只需在搬迁完成年度考虑搬迁

所得的问题。

3援 差异调整。本案例中搬迁收入=15 000（万元）；搬迁支
出=（15 000-9 000）+（5 000-3 000）+300=8 300（万元）；搬迁
所得=15 000-8 300=6 700（万元）。在2013年应进行纳税调增
6 700万元，缴纳相应的所得税。

三、政策性搬迁损失

企业政策性搬迁损失是指政策性搬迁收入扣除搬迁支出

后的余额为负数。

会计处理规定：《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财会［2009］8
号）中规定，对企业在政策性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资

产损失和有关费用性支出等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

税务处理规定：企业发生搬迁损失，可以选择“在搬迁完

成年度，一次性作为损失进行扣除”或者“自搬迁完成年度起

分3个年度，均匀在税前扣除”，一经选定，不得改变。
差异及协调：如果搬迁工作在5年以后完成（即搬迁完成

年度为5年），在搬迁过程中由于财务处理上不存在确认损益

问题，所以也不存在纳税调整问题；在搬迁开始的第5年，所有
搬迁损失要确认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或平均为3年），而损失
和费用的发生还未完成，所以，在第5年和5年以后至搬迁工作
完成年份都需进行纳税调整。

四、重置资产折旧与摊销

重置资产主要是指用搬迁补偿收入购置的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等非流动资产。在重置资产的使用过程中，财务与税务

的处理存在一定的差异。

1. 会计处理规定。《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规定，企业发生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

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即

营业外收入）。企业在使用重置资产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对资

产的使用价值转移计提折旧或者进行摊销，另一方面应将递

延收益在计提折旧或摊销的年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营业外

收入。

2. 税务处理规定。40号公告规定，企业不管是进行简单
安装或不需要安装，还是进行大修理后的资产，土地采取置换

或者重新购置、新购置的资产等，都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

实施条例规定的计税成本及使用年限进行折旧或摊销，并在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3. 差异及协调。对于使用政府补助形成的固定资产计提
的折旧或无形资产进行的摊销，财务上在进行折旧和摊销的

同时，将递延收益摊销计入了企业当期的营业外收入中，而按

照现行税法规定计提的折旧或摊销可以在税前列支。对于该

项差异，在当年进行年度纳税申报时，应作应纳税所得额的调

减处理。

例2：承例1，假设用搬迁补偿收入购买的固定资产使用年
限均为10年，净残值率为5%，土地使用权为50年。

会计处理为：淤每年计提折旧、进行摊销，借：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等760；贷：累计折旧760。借：管理费用80；贷：累计摊
销80。于每年摊销递延收益［固定资产：2 000/10=200（万元）；
无形资产：2 000/50=40（万元）］。借：递延收益 240；贷：营业
外收入240。

税务处理为：由于搬迁所得在搬迁完成年度已经全部进

入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了所得税；而财务处理上要进行“递延

收益”的摊销，进入了利润总额，所以，前10年每年需要进行纳
税调减240万元，后40年每年需要进行纳税调减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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